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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依据】为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深化船舶检验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小型船舶检验制度，

规范小型船舶检验行为，推动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根据《船舶检

验管理规定》《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小型船舶法定检验（以下

称船舶检验）活动及其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小型船舶，是指国内航行 300 总吨以下船舶（除四

类重点船舶以外）和船长 12 米以下内河渔船。

第三条 【管理分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对小型船舶检验

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依据各自职责权限，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开展小

型船舶检验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船舶检验主管部门负

责行政区域内小型船舶检验管理工作，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小型船舶

检验工作。

第四条 【检验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要求登记的小型船舶，船舶

检验机构应依申请开展船舶检验和发证工作。不予登记的小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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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船舶检验机构不予受理该船舶检验申请。

第五条 【质量诚信管理】船舶检验机构可结合各级海事管理

机构诚信管理制度，从设计、制造、营运、监管等船舶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过程、要素和结果中，采集船舶设计、修造质量和船舶安全

与环保技术状况保持情况等信息，建立小型船舶设计、修造单位和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的质量诚信记录。

第六条 【设计、建造与修造适检条件评估】对于已建立质量

自检制度的船舶设计、修造单位，船舶检验机构可结合设计、建造

规模化、集约化特点开展适检条件评估，并综合质量诚信因素，在

职责权限内采取简捷、便民、高效的小型船舶检验发证措施。

适检条件评估范围至少包括设施和设备、质量控制、生产程序、

人员技能等，评估通过后有效期不超过 2 年，期间至少应进行一次

复查，具体做法由省级船舶检验机构统一规定。

第七条 【船舶建造质量证明书】船舶建造单位出具的船舶建

造质量证明书，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核确认后，可代替船舶法定检验

证书安全与环保设备记录，可作为签发相应船舶法定检验证书或者

技术文件的依据。

船舶建造质量证明书（见附件一）至少应包括出厂证明、船舶

主要参数和设备记录、质量自检结论、重要试验检测报告、重要产

品证书信息等。船舶建造单位对船舶建造质量证明书中所有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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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规模化、集约化建造检验】在适检条件评估通过、

质量诚信记录良好的前提下，船舶检验机构可结合船舶建造单位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特点，采取抽查检验项目和抽查质量

自检记录等方式，优化小型船舶（除载运乘客大于 6 人且小于等于

12 人船舶和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以外）建造检验发证工作：

（一）在同一建造工艺、同一生产条件、相似船型审批图纸下，

对于规模化集中建造的具有类似功能和设备配备的相似船舶，在完

成前 2 艘船单船建造检验和发证后，后续相似船舶经图纸审查合

格、抽查合格和建造质量证明书数据核实无误的，船舶检验机构可

依申请直接签发船长 10 米以下的小型船舶法定检验证书。

（二）在同一建造工艺、同一生产条件、同一母型船审批图纸

下，对于姊妹船，在完成首制船单船建造检验和发证后，后续姊妹

船经图纸审查合格、抽查合格和建造质量证明书数据核实无误的，

船舶检验机构可依申请直接签发本办法规定的小型船舶法定检验

证书。

第九条 【优化营运检验】按照小型船舶航区、类型、尺度、

材质和船龄等因素相关的不同风险等级，以及小型船舶尺度小、构

造简单、设备少的特点，船舶检验机构可采用免于年度检验、中间

检验或船底外部检查等措施优化小型船舶营运检验。小型船舶营运

检验优化方案（见附件二）应结合船舶最近一次年度、中间或换证

检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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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集中实施营运检验】考虑到小型船舶数量多、停泊

地点分散、检验内容少且靠泊方便等特点，船舶检验机构在与船东

协商后，可选择双方接受的地点和时间集中实施营运检验。因集中

检验需要，小型船舶检验窗口期可在原证书有效期内作适当调整。

第十一条 【特别定期检验】下列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应

当在船舶达到以下船龄的前半年内，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特别定期

检验：

（一）船龄 10 年以上的纤维增强塑料材质船舶：高速船、游

艇和载运乘客小于等于 12 人船舶；

（二）船龄为 18 年以上钢质或铝合金船舶：游艇和载运乘客

小于等于 12 人船舶；

（三）船龄为 29 年以上钢质或铝合金船舶：工程船、推（拖）

船。

第十二条 【船况自检与声明】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在申请营

运检验或临时检验前，应对船舶安全与环保技术状况进行自查和预

检。船舶检验机构结合质量诚信记录，可通过审查《船舶安全与环

保技术状况声明书》（简称声明书，见附件三）方式实施年度检验

或中间检验项目。声明书应当由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和船长亲笔签

字，并对真实性负责。

第十三条 【营运检验项目可选择替代方式】在船舶所有人或

经营人质量诚信记录良好的基础上，按照效果等同原则，船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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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选择水下检验、吊梢（压载）检验、远程检验、审查声明书

或检查检测报告、采用经省级船舶检验机构评估能够获得与现场检

验效果等同的其他措施等替代方式实施小型船舶的部分营运检验

项目。小型船舶（除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外）营运检验项目可选择

的替代方式见附件四。

第十四条 【验船师审图和建造检验】因小型船舶尺度较小、

构造简单、设备较少，从事小型船舶图纸审查的船舶检验人员，经

所在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同时参加该船的建造检验工作。

第十五条 【安检人员参与营运检验】经省级人民政府船舶检

验主管部门同意，从事船舶安全检查的人员经过必要的技能培训考

核后可参与小型船舶营运检验，并纳入船舶检验人员培训管理。

第十六条 【优化措施的取消】发生下列情形的，船舶检验机

构应停止实施本办法规定的优化措施，并恢复至优化前的建造和营

运检验措施：

（一）船舶建造单位质量自检机制、适检条件和质量诚信记录

发生变化，导致优化小型船舶建造检验的条件不存在的；

（二）船舶建造单位未配合船舶检验机构建立在建船舶的检验

项目巡检、重要建造节点监控、船图一致性核查、重大事项主动报

告等抽查制度的，或抽查制度未有效运行的，或抽查不合格的；

（三）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未建立相应的船舶安全与环保技术

状况自检制度的，或自检制度未有效运行的，或船舶在 2 年内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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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船舶安全检查滞留或在县级以上安全大检查中被查处的；

（四）发生与船舶质量有关的安全责任事故的；

（五）继续执行优化措施将损害船舶建造质量或船舶安全与环

保技术水准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办法的定位】除本办法明确规定以外，小型船舶

其余检验及其监督管理事项应按照现行船舶检验法规和检验管理

要求执行。

第十八条 【生效日期】本规定解释权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自 2021年 6 月 16日起试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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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船舶建造质量证明书

船名为________________、船籍港为________________、船检

登记号为________________、总吨位为________的船舶，系我单位

严格按照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实施船舶建造、产品安装、设备试验、

质量检查等工序生产的产品，建造全过程经我单位自检确认，符合

批准图纸要求，船舶质量合格，现准予出厂。

我单位对本船舶建造质量证明书中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客观性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船舶建造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反面附船舶出厂照片，含正侧面、首侧 45 度、尾侧 4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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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船舶安全与环保设备记录

（船舶主要参数和设备记录格式应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

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规定的相应船舶法定证书安全与环保设

备记录部分一致。）

一、船舶基本参数

………………………………………………………………

二、船体部分

………………………………………………………………

三、锚设备

………………………………………………………………略

第二部分 其他资料

一、船舶建造单位适检条件评估通过相关资料

二、船舶建造过程重要节点照片（含安放龙骨、下水前、下水

后、船舶完工等）

三、船舶建造全过程质量自检情况及自检结论

四、船舶建造全过程相关检验、试验、测量记录或报告

五、船舶检验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资料

六、主要原材料、机电等设备船用产品证书复印件

七、船舶识别号授予书、船名核准书复印件

八、运力批准文件(如有时)

九、船检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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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小型船舶营运检验优化方案
检验间隔期检验间隔期检验间隔期检验间隔期

船舶分类船舶分类船舶分类船舶分类

第第第第 1111个个个个

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

第第第第 2222个个个个

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

第第第第 3333个个个个

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

第第第第4444个及以后个及以后个及以后个及以后

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换证检验间隔期

高速船、载运乘客大于 6 人且小于等

于 12 人船舶
不作调整

普通货船、载运乘客小于等于 6 人船

舶

免于年度检验

其余不作调整
不作调整

工程船、推（拖）船、内河渔船（7m

≤L＜12m）

免于年度检验、中间检验

其余不作调整

免于年度检验

其余不作调整
不作调整

趸船、囤船、浮船坞、游艇、内河区

域性船舶、内河渔船（5m≤L＜7m）

免于年度检验、中间检验

其余不作调整

免于年度检验

其余不作调整
不作调整

在上述优化基础上的进一步规定：在上述优化基础上的进一步规定：在上述优化基础上的进一步规定：在上述优化基础上的进一步规定：

1.对内河小型船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前 2 个换证检验间隔期内（包括第 2 次换证检验时），船底外部检查可减少至两次，

并可结合换证检验进行。

2.对于船长 10 米以下的下列小型船舶（除载运乘客大于 6 人且小于等于 12 人船舶和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以外），图纸审查和建

造检验合格后，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签发有效期不超过 2 个原换证检验间隔期的证书，同时免于年度检验、中间检验等，仅

保留换证检验和结合换证检验进行的船底外部检查。

（1）IV 类和 V 类游艇；

（2）平静水域营运限制船舶；

（3）C 级航区船舶；

（4）内河区域性船舶。

3.船体结构材料为纤维增强塑料的高速船、载运乘客且乘客数小于等于 12 人船舶，自第 3 个换证检验间隔期起每年度进行船底

外部检查；船体结构材料为纤维增强塑料的趸船、囤船、浮船坞、游艇、内河区域性船舶，自第 5 个换证检验间隔期起每年度进

行船底外部检查。

4.如无特殊规定，未达到特别定期检验船龄的小型船舶（除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以外），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年度检验、中间

检验、船底外部检查和换证检验的部分检验项目可选择替代方式。

5.2020 年 12 月 1 以前安放龙骨的公务船，可参照普通货船的营运检验优化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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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声明书

表 1 沿海小型船舶安全与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船名船名船名船名 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

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

1．操舵装置：传动装置及舵连接可靠，无严重磨损和腐蚀；操作可靠、转动灵活。

2．舵设备、锚泊设备：外观技术状况良好，无严重磨损和蚀耗，使用情况良好。

3．载重线：

（1）载重线标志、水尺的勘划准确、完整；

（2）门、窗、盖等关闭装置能阻挡水的进入，干舷未发生改变；

（3）排水舷口、栏杆或扶手、舱口围板、门槛等的设置未发生改变。

4．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性：船体结构未发生改变，水密舱壁完好；水线以下各舱室无渗漏现象

或损坏的结构已修复。

5．结构防火有关设施完好，安全通道、应急逃口等有效。

6．推进系统：

（1）船舶主辅机、齿轮箱、轴系及螺旋桨外观良好，正常可用；

（2）主机遥控系统、Z型推进装置的液压操作系统、遥控速闭阀处于工作状况；

（3）油箱（柜）及燃油系统完好，无渗漏现象；

（4）压力容器及安全装置外部检查正常；

（5）消防泵及管路系统正常可用。

7．机舱天窗、通风筒和门道关闭正常。

8．舱底水排放系统：舱底水系统使用正常，各部位无渗漏。

9．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无线电、内部 通信设备：配备符合规定，使用正常。

10．电气：发电机、蓄电池组等设备使用正常，绝缘、避雷及保护接地装置情况良好，易燃气

体或/和粉尘存区域无潜在火源存在。

11．防污染设施：配备符合规定，使用正常。

12．是否更换过柴油机 是□ 否□

□

□

□

□

□

□

□

□

□

□

□

□

□

□

□

□

□

13．液化石油气（LPG）动力船舶，还应包括：LPG 主机遥控系统、供气系统、探测报警系统、

供气总阀、防爆电气设备等处于工作状态，机器处所、气罐处所不存在失火和爆炸危险以及通

风系统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

14．帆船，还应包括：桅索拉板与船体、压载龙骨与船底、桅杆与舱壁或甲板或船底连接有效，

升帆和落帆良好。 □

维修、改装或海损（事故）情况

本船的技术状况满足航行作业安全环保生产要求，处于适航状态。本人对本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保证在日

后的营运中维持船舶的适航状态。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或船长：（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注：根据船舶实际情况在□内做标记，√表示正常，—表示不适用，○表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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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河小型船舶安全与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船名船名船名船名 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

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

1．操舵装置：传动装置及舵连接可靠，无严重磨损和腐蚀；操作可靠、转动灵活。

2．舵设备、锚泊设备：外观技术状况良好，无严重磨损和蚀耗，使用情况良好。

3．载重线：

（1）载重线标志、水尺的勘划准确、完整；

（2）门、窗、盖等关闭装置能阻挡水的进入，干舷未发生改变；

（3）排水舷口、栏杆或扶手、舱口围板、门槛等的设置未发生改变。

4．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性：船体结构未发生改变，水密舱壁完好；水线以下各舱室无渗漏现

象或损坏的结构已修复。

5．推进系统：

（1）船舶主辅机、齿轮箱、轴系及螺旋桨外观良好，正常可用；

（2）油箱（柜）及燃油系统完好，无渗漏现象；

6．机舱和汽油箱储存舱室通风有效，安全通道、应急逃口等有效。

7．舱底水排放系统：舱底水系统使用正常，各部位无渗漏。

8．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无线电设备：设备配备符合规定，使用正常。

9．电气：电气设备使用正常，绝缘、避雷及保护接地装置情况良好。

10．防污染设备：配备有滤油设备或油污水储存柜、垃圾箱，使用正常。

11．是否更换过柴油机 是□ 否□

□

□

□

□

□

□

□

□

□

□

□

□

□

12．液化石油气（LPG）动力船舶，还应包括：LPG 主机遥控系统、供气系统、探测报警系统、

供气总阀、防爆电气设备等处于工作状态，机器处所、气罐处所不存在失火和爆炸危险以

及通风系统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

13．磷酸铁锂电池动力电力推进船舶，还应包括：电池、电池管理系统运行正常，温度探测装

置、通风系统正常可用，电池间内未增加热源设备。 □

维修、改装或海损（事故）情况

本船的技术状况满足航行作业安全环保生产要求，处于适航状态。本人对本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保证在日

后的运营中维持船舶的适航状态。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或船长：（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注：根据船舶实际情况在□内坐标系，√表示正常，—表示不适用，○表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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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河小型渔船安全与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船名船名船名船名 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

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

1．操舵装置：传动装置及舵连接可靠，无严重磨损和腐蚀；操作可靠、转动灵活。

2．载重线：

（1）载重线标志、水尺的勘划准确、完整或本船免于堪划载重线；

（2）干舷未发生改变。

3．安全防护：油管、水管和其他液体容器的布置未发生改动，对人员构成危害的机械部位（机

械传动部件、皮带传动部件等）的防护罩或防护栏未被损坏。

4．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性：船体结构未发生改变，水密舱壁完好；水线以下各舱室无渗漏现

象或损坏的结构已修复。

5．推进系统：船舶主机、齿轮箱、艉轴及螺旋桨外观良好，正常可用。

6．舱底水排放系统：舱底水系统使用正常，各部位无渗漏。

7．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无线电设备：设备配备符合规定，使用正常。（如本船不夜航，

可不配锚灯以外的号灯，但需与证书记载一致）

8．电气设备：电气设备使用正常，绝缘良好，避雷及保护接地装置情况良好。

9．防污染设备：配备有滤油设备或油污水储存柜、垃圾桶，使用正常。

10．是否更换过柴油机（适用于主机功率大于 22kW） 是□ 否□

□

□

□

□

□

□

□

□

□

□

维修、改装或海损（事故）情况

本船的技术状况满足航行作业安全环保生产要求，处于适航状态。本人对本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保证在日

后的运营中维持船舶的适航状态。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或船长：（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注：根据船舶实际情况在□内坐标系，√表示正常，—表示不适用，○表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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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小型船舶营运检验项目可选择的替代方式

表 1 内河小型船舶营运检验项目可选择的替代方式
序号 检验项目 可选择的替代方式 备注

一、年度检验项目

1

尽实际可能对船体外板、内底板、内舷板、甲板、船体骨

架及与船体连接部位的主要焊缝进行外观检查，检查船体

水密状况、渗漏情况，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检查船体结

构有无裂缝、发白、分层现象

审查声明书

结合

质量

诚信

管理

2 检查通风筒、空气管、舱口及其关闭装置 审查声明书

3 检查扶手、栏杆、通道、出口等安全设施 审查声明书

4 核查载重线标志 审查声明书

5 舵设备、锚泊设备和系泊设备的外观检查及效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6
检查救生设备数量是否齐全、有无破损、腐烂、老化等缺

陷，检查其存放位置是否易取
审查声明书

7
对主机、辅机(如有时)、齿轮箱、轴系等进行外观检查，

了解使用情况，必要时，对某个项目进行效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8 检查油箱(柜)、燃油系统是否完好，且无渗漏现象。 审查声明书

9 检查舱底水系统使用情况 审查声明书

10
检查消防用品的数量是否齐全有效，对水灭火系统进行效

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11 检查污油水贮存设备、垃圾箱是否完好 审查声明书

12 检查生活污水储存设备是否完好 审查声明书

13
检查防止空气污染设备排放量是否满足要求，有无增加新

设备（适用时）
审查声明书

14 检查机舱和汽油箱储存舱室通风的有效性 审查声明书

15
发电机组(如有时)、蓄电池及电缆等的外观检查，了解使

用情况及绝缘电阻测量
审查声明书

16 对照明设备进行外观检查，进行效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17 检查测深杆是否配备 审查声明书

18 信号设备外观检查，进行效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19 无线电通信设备、航行设备的效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二、中间检验项目

1 包括年度检验项目 审查声明书

结 合

质 量

诚 信

管理

2

在进行第二次换证检验以后的中间检验时，对水压载舱和

货舱（特别是常年装运易腐蚀物品或易受装卸机械撞击的

装货处所）有选择地进行内部检查。

远程检验

三、船底外部检查项目

1
检查船体水下部分的外板有无裂纹、损伤及严重腐蚀；对

于纤维增强塑料船，检查船体层板有无裂缝、发白及分层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2 检查舵、舵承、螺旋桨、轴封、海底阀箱、水线以下开口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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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阀件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3 检查锚和锚链 远程检验

4 检查船壳上的接地板是否完好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四、换证检验项目

1 包括年度检验项目 不允许替代

2 门、窗、盖的密性试验 远程检验

3 对主机、齿轮箱、推进装置进行必要的拆开检查 远程检验

4 发电机组(如有时)、蓄电池进行效用试验 远程检验

5 对船体水下部分的外板进行测厚(必要时) 远程检验

6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舶，还应包括:

①检查船壳板、甲板的腐蚀、老化情况，查看层板是否有

纤维裸露情况；

②检查开口、角隅、舱壁与船壳板连接情况，有无剥离、

分离现象；

③检查尾封板或其他承受振动载荷的区域有无开裂、裂纹

等破损现象

远程检验

表 2：沿海小型船舶营运检验项目替代方式表
序号 检验内容 可选择的替代方式 备注

一、年度检验项目

1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检查船体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外表，观

察有无裂缝、发白、分层现象；
审查声明书

结合

质量

诚信

管理

2 对金属船，检查船体外板、甲板、舱壁等腐蚀现象； 审查声明书

3 检查船体内部提供浮力的结构密闭性、完整性； 审查声明书

4 检查船体各种连接处有无松动、渗水现象； 审查声明书

5
检查船体外部风雨密完整性，尤其是高速船前窗窗框及玻

璃连接的有效性；
审查声明书

6 检查栏杆、扶手、通道，应急逃生口等的有效性； 审查声明书

7
检查锚泊设备、舵设备、消防和救生器材的配置及其有效

性；
审查声明书

8 检查结构防火的有关设施是否完好； 审查声明书

9 检查载重线标志、设计水线和水尺勘画的正确性。 审查声明书

10 对消防泵及管路系统作检查和试验； 审查声明书

11 检查防污染设施的完整性。 审查声明书

12 内部通信设备的试验； 审查声明书

13 对发电机、蓄电池组作外部检查，了解其使用情况； 审查声明书

14
电气设备和电缆应尽可能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总体检查和

试验；
审查声明书

15 对接地情况和避雷针的接地情况进行总体检查； 审查声明书

16 航行设备、信号设备试验； 审查声明书

17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检验和试验； 审查声明书

18 易燃气体或/和粉层存在区域无潜在的火源存在。 审查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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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高速船，其年检项目应与换证检验项目相同。 审查声明书

二、中间检验项目

1 包括年度检验项目 审查声明书

结合

质量

诚信

管理

2

船龄 5年及以上，但小于 10 年的船舶，应选择代表性的

非双层底海水压载舱进行内部检查，如发现未使用保护涂

层，或结构上的缺陷，可以扩大到对其他同类型的海水压

载舱进行内部检查；船龄 10 年及以上的船舶，对所有海

水压载舱进行内部检查，并对双层底海水压载舱范围内的

装货处所内底板进行密性试验；

审查声明书，审查

检查检测报

3
船龄超过 10 年的油船，对装货处所有选择性地进行内部

检查。

审查声明书，远程

检验

4
船龄超过 15 年的干货船（见法规第 4 篇第 1 章 1.2.1 定

义），至少选择前后各 1 个货舱进行内部检查。
审查声明书

5
对固定式灭火装置的灭火剂数量及其性能进行审核，对系

统进行检查和试验。

审查声明书，审查

检查检测报

6 试验所有火警探测及报警系统。 审查声明书

7
对机器处所的燃油柜、燃油泵及通风设备的遥控切断设施

和开关天窗及其他开口的遥控装置进行效用试验。
审查声明书

8
当发现大范围的显著腐蚀时，可要求进行测厚；当腐蚀量

超过规定极限值时，应要求换新。

审查声明书，审查

检查检测报

9
锚泊设备的检查，利用锚机对锚进行部分降落和起升试

验。

审查声明书，审查

检查检测报

10
驱动发电机的原动机应在工作情况下,确认其处于良好工

作状态。
审查声明书

11 检查有关证书的有效性，核查已备有所需文件。 审查声明书

12
检查排油监控系统，必要时，试验自动或人工停止排放装

置，确认排放监测装置指示器和记录器的工作情况。
审查声明书

13 核查残油舱(柜)、集存舱(柜)及其排放装置是否合格。 审查声明书

14 确认已配备了标准排放接头。
审查声明书，远程

检验

15 确认燃油和水压载系统的隔离。 审查声明书

16 确认防止油污染系统无实质更改。 审查声明书

17 确认油船防止油污染系统符合规定的要求(如适用)。 审查声明书

18
检查油水分离设备或滤油设备，包括所连接的泵、管路和

附件的磨损和腐蚀情况。
审查声明书

19
检查油分计（报警器和排油监控装置）是否有明显的缺陷、

蚀耗或损坏，并校准油分计的标度。
审查声明书

20 检查确认防止油污染设备的有效性。 审查声明书

21

确认船上有燃油供应记录单，且船上留存有燃油样品或燃

油样品的保存由船方控制且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或其他

相关证明文件。

审查声明书，审查

检查检测报

22 消耗臭氧物质的检验 审查声明书

23 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的检验 审查声明书

24 硫氧化物的检验应包括 审查声明书

25 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VOCs）的检验 审查声明书

26 焚烧炉（2009 年 9 月 1日或以后安装）的检验 审查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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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底外部检查项目

1 检查水线一下船壳板有无裂缝、损伤、及腐蚀强度；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2
检查舵、舵柱、舵承、Z 型推进装置、螺旋桨、及其轴承、

喷水推进、海底阀箱及格栅的完整性；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3 检查纤维增强塑料船壳板上的接地板是否完好。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四、换证检验项目

1 包括年度检验项目 不允许替代

2 门、窗、盖的密性试验；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3
推进机械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操纵试验，主机和Ｚ型推进

装置的遥控系统和液压操纵系统应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不允许替代

4
发动机:检查气缸、气缸盖、阀、活塞、连杆、曲轴及所

有轴承、机座、机架、冷却器、减振器、机带泵等零部件；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5 齿轮箱:检查大小齿轮、轴、轴承和离合器；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6 Ｚ型推进装置:检查大、小齿轮、轴、轴承和密封装置；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7
抽出螺旋桨轴，检查轴、衬套、键、锥体和法兰圆角、尾

管轴承和油封装置以及螺旋桨与轴锥体的配合情况；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8
喷水推进器:检查叶轮、轴、轴封、进出水通道导向喷嘴、

反向装置和控制机构并测量叶轮和导管间隙；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9 压力容器内部检查或水压试验，其安全装置拆检和试验；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10 电气设备和电路的绝缘电阻测量；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11
发电机、蓄电池和操舵电动机(如设有)应进行检验和在工

作状态下进行运转试验；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12
重要设备用电动机连同其控制设备应进行检查，并应尽可

能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转试验；
不允许替代

13 配电板(箱)应进行检验，确认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14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船体层板不应有渗水现象和明显的发

白、分层。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15

对钢质船，在其第 2 个及以后换证检验时，应对船壳板的

可疑区域进行测厚检查，船体各板材和构件的腐蚀磨耗厚

度应不大于原建造厚度乘腐蚀磨耗极限的百分数。

审查检查检测报告

表 3 内河小型渔船营运检验项目可选择的替代方式
序号 检验项目 可选择的替代方式 备注

一、年度检验项目

1

对金属船，船体外板、甲板、船体骨架及与船体连接部位

的进行外观检查，检查船体水密状况、渗漏情况；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检查船体结构有无裂缝、发白、分

层现象；

对于木质船，检查结构有无腐烂、捻缝有无裂缝现象

审查声明书

结合

质量

诚信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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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扶手、栏杆等安全设施 审查声明书

3 核查载重线标志 审查声明书

4 舵设备的外观检查 审查声明书

5 检查救生设备数量是否齐全、有效 审查声明书

6 检查消防用品的数量是否齐全有效 审查声明书

7 对推进装置进行外观检查，未变更主机 审查声明书

8 检查油箱(柜)、燃油系统是否完好，且无渗漏现象。 审查声明书

9 检查舱底水系统使用情况 审查声明书

10 检查污油水贮存设备、垃圾箱是否完好 审查声明书

二、换证检验项目

1 包含年度检验项目 不允许替代

2 门、窗、盖的密性试验 远程检验

3 船底外部检查（检查船体水下部分的外板、螺旋桨等）

实施水下检验或吊

梢（压载）检验,远

程检验

4 推进装置进行效用试验 远程检验

说明：

在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质量诚信记录良好的基础上，按照效果等同原则，船舶检验机构可

选择替代方式实施小型船舶（除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以外）部分营运检验项目，但换证检验必

须到达现场检验。常见替代方式包括：

1.水下检验。当条件良好并且具有适当的设备和经受过适当训练的人员时，船舶检验机构

可考虑在船舶处于漂浮状态下以水下检验作为船底外部检查的替代检查。对于 15 年及以上船龄

的船舶，在进行水下检验之前应予以特殊考虑。

2.吊梢（压载）检验。使用起吊设备（增加或减少压载调整船舶浮态的方法）使船舶整体

或部分露出水面，实现对船舶水下部分有关项目的检验。

3.远程检验。船舶检验机构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完成对相关检验项目的检验，获得与现场

检验程度相当的检验结果。如遇网络不畅等因素的影响，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以采用先拍

摄视频，再进行上传的方式进行。采用远程实时视频检验时，应能实现被检验船舶的定位。

4.审查声明书。船舶检验机构可结合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质量诚信记录采用审查声明书方

式替代小型船舶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项目，但不得用于小型船舶的换证检验项目，以及载运

乘客大于 6 人且小于等于 12 人船舶营运检验项目。

5.审查检查检测报告。船舶检验机构可采用审查相关机构对船舶进行检查时（如安全检查、

联合检查及监理公司的检测等）出具的检查检测报告，替代相关的检验项目。

6.对磷酸铁锂电池电力推进、LPG 或 LNG 动力船舶，其推进动力系统的检验项目不允许采

用营运检验项目替代方式。


